
合同编号：

采 购 合 同

征集人(甲方) : 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心

成交供应商 (乙方):广 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政
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 《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评估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遵循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 合同内容： 甲方委托乙 方进行 海口市韧性城乡地震安全建设项目 评
估咨询服务工作。

二、工作时间:乙方自签订本合同起 11 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工作,因特
殊原因难以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乙方书面向甲方说明情况并经甲方核实确认
后，工作时间可适当延后。

三、质量要求：达到现行的国家或行业合格标准要求。
四、评估服务费：本合同咨询评估费总额(含税价)为人民五(太写) 捌万叁任

元整(小写￥83922.00_元)。本合同咨询服各要含调罗费， 评估费、玖佰贰拾贰

差旅费、食宿费、通讯费，专家评估费及2次(含)以的 经方审样通过后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报告正式成果调整费用(正式成莫绸整超过2人且需额
外增加费用的， 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商定), 除本合周约定费用外，甲方
不再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五、 服务费的结算与支付方式：执行《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评估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约定。

六、权利和义务：执行《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咨询服
务框架协议》 约定。

七、双方约定：执行《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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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协议》 约定。

八、服务评价：框架协议将建立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

九、 违约责任：执行《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咨询服务

框架协议》 约定。

十、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执行《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

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约定。

十一 、 诉讼：执行《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咨询服务框

架协议》 约定。

十二、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双方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 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 由双方协商另签署书面修改或

补充协议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 同时，应当在变更或解除合同前5个 工作

日通知对方，因变更或解除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的责任外，

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变更或解除合 同的通知或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协议

未达成之前，原合同仍然有效。

4.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有关条文执行。

5.本合同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甲方：海 口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心   乙方： 广；

地址：海口市政府办公区 15 栋北楼5层 地址：广
有限公司

路 316 号

金

电话：0898-68576634电话：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签订地点：海 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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